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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：  

 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等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近 年 急 速 發 展 ， 為 創 新 科 技 、 製

造 業 、 創 意 產 業 等 不 同 領 域 及 行 業 均 帶 來 顛 覆 性 影 響 ， 既 為 各 行 各 業

的 發 展 帶 來 良 性 推 動 ， 惟 同 時 亦 帶 來 不 少 挑 戰 ， 包 括 衍 生 出 不 少 版 權

議 題 。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是 次 檢 視 本 港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相 關 法 律

和 現 時 的 市 場 情 況 ， 全 面 探 討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的 版 權 保 護 、 人 工 智

能 生 成 作 品 侵 犯 版 權 的 法 律 責 任 、 擬 引 入 的 特 定 版 權 豁 免 ； 及 與 生 成

式 人 工 智 能 相 關 的 其 他 課 題，期 望 繼 續 完 善《 版 權 條 例 》對 人 工 智 能 技

術 發 展 所 提 供 的 保 障 。  

 

  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經 深 入 討 論 後 ， 認 同 現 行 《 版 權 條

例 》 已 為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提 供 足 夠 保 護 ， 亦 足 以 按 個 別 情 況 應 對 侵

權 行 為 的 法 律 責 任 ， 而 市 場 的 合 約 安 排 既 有 助 解 決 版 權 事 宜 ， 亦 能 有

效 解 決 侵 權 爭 議 。 本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有 進 ㇐ 步 論 據 及 資 料 支 持 引 入 新 豁

免 的 建 議，惟 建 議 局 方 應 綜 合 國 際 慣 例 及 是 次 公 眾 諮 詢 所 收 集 的 意 見，

以 作 出 充 分 考 慮 ， 同 時 應 清 楚 列 明 有 關 條 件 ， 全 面 保 障 版 權 擁 有 人 與

使 用 者 的 權 益 。  

 
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的 意 見 ：  

1 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的 版 權 保 護  

  根 據 現 行 的《 版 權 條 例 》，版 權 存 在 於 文 藝 作 品 以 及 非 文 藝 作

品，而 在 條 例 之 下，由 人 類 作 者 創 作 的 文 藝 作 品 與 電 腦 產 生 文 藝 作

品 同 樣 獲 得 版 權 保 護，而《 版 權 條 例 》賦 予 非 文 藝 作 品 的 保 護 亦 同

樣 適 用 於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的 非 文 藝 作 品。故 本 會 認 同《 版 權 條 例 》的

現 有 條 文 已 足 以 為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提 供 足 夠 的 版 權 保 護 ， 同 時

鑑 於 人 工 智 能 發 展 瞬 息 萬 變 且 極 為 迅 速，故 此 在 目 前 狀 況，儘 管 政

府 刻 意 訂 立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的 保 護 規 例，轉 瞬 亦 可 能 不 再 適 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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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認 同 在 現 階 段 不 需 要 特 地 就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建

議，但 支 持 特 區 政 府 密 切 留 意 事 態 發 展，以 及 其 他 主 要 司 法 管 轄 區

和 國 際 社 會 在 此 方 面 的 有 關 工 作 。 本 會 亦 認 同 市 場 上 的 合 約 安 排

已 能 提 供 實 際 方 法 ， 解 決 涉 及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的 版 權 事 宜 。  

 

2 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侵 犯 版 權 的 法 律 責 任  

  本 會 認 同 現 行 法 例 的 涵 蓋 範 圍 廣 泛 及 概 括 ， 足 以 按 個 別 情 況

處 理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引 致 的 侵 權 行 為 的 法 律 責 任 問 題。現 行《 版

權 條 例 》賦 予 版 權 擁 有 人 獨 有 權 利，任 何 人 未 獲 作 品 的 版 權 擁 有 人

的 特 許 ， 自 行 或 授 權 他 人 對 該 作 品 的 整 項 或 其 實 質 部 分 作 出 任 何

受 版 權 所 限 制 的 作 為，除 非 有 關 作 為 屬 任 何 法 定 版 權 豁 免 所 允 許，

否 則 即 屬 侵 犯 該 作 品 的 版 權。侵 權 可 引 致 民 事 法 律 責 任，在 某 些 情

況 下 更 可 能 會 招 致 刑 事 制 裁 。  

 

本 會 認 為 現 行 法 例 已 足 夠 處 理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所 引 起 的 法

律 責 任 問 題 ， 而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問 題 ㇐ 直 均 是 按 照 個 案 的 相 關 事 實

及 適 用 法 律 作 出 判 斷 ， 有 關 做 法 亦 能 適 用 於 處 理 涉 及 人 工 智 能 生

成 作 品 的 侵 權 情 況，不 需 要 再 特 別 為 其 制 定 其 他 規 定，以 免 讓 問 題

變 得 更 複 雜，同 時 需 確 保 條 例 的 靈 活 性，以 確 保 有 關 條 文 能 夠 應 對

人 工 智 能 的 持 續 轉 變 。 對 於 人 工 智 能 系 統 擁 有 人 與 最 終 使 用 者 之

間 訂 立 合 約 條 款 規 管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的 做 法 ， 本 會 同 意 此 舉 亦

可 提 供 具 體 可 行 的 依 據 以 解 決 該 等 作 品 的 侵 權 爭 議 。  

 

３   擬 引 入 的 特 定 版 權 豁 免  

本 會 原 則 上 認 同 政 府 在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下 引 入 擬 議 文 本 及 數 據

開 採 豁 免，以 推 動 及 促 進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和 產 業 發 展，同 時 推 動 香 港

發 展 為 國 際 創 科 中 心 的 目 標 。 本 會 認 同 應 對 擬 議 文 本 及 數 據 開 採

豁 免 施 加 條 件，但 關 注 政 府 如 何 制 定 有 關 條 件，包 括 有 關 條 件 是 否

公 平。期 望 政 府 可 以 綜 合 及 充 分 考 慮 國 際 慣 例，以 及 在 是 次 公 眾 諮

詢 中 由 業 界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所 提 交 的 意 見，清 晰 列 明 有 關 條 件，全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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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護 版 權 持 有 人 及 版 權 使 用 者 ， 確 保 適 當 平 衡 兩 者 之 間 的 權 益 。  

 

４   與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有 關 的 其 他 課 題  

  深 度 偽 造 (深 偽 )和 人 工 智 能 系 統 的 透 明 度 同 樣 是 與 生 成 式 人

工 智 能 相 關 的 熱 門 課 題，本 會 知 悉 並 同 意 有 關 深 偽 及 假 冒 的 情 況，

並 可 能 會 引 起 法 律 訴 訟 。 本 會 亦 知 悉 及 理 解 人 工 智 能 系 統 透 明 度

的 問 題，而 有 關 課 題 與 多 個 不 同 範 疇 的 課 題 環 環 相 扣，並 超 出 版 權

及 知 識 產 權 保 護 的 範 疇 。  

 

結 語 ：  

  人 工 智 能 發 展 迅 速，為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作 品 提 供 版 權 保 護 極 為 重 要，

既 有 助 創 作 人 建 立 使 用 人 工 智 能 系 統 創 作 作 品 的 信 心 ， 同 時 亦 有 助 推

動 香 港 創 建 人 工 智 能 生 態 圈，以 及 鞏 固 香 港 在「 十 四 五 」規 劃 下 作 為 區

域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中 心、國 際 創 科 中 心 和 中 外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中 心 的 地 位。

因 此，本 會 支 持 政 府 完 善《 版 權 條 例 》以 進 ㇐ 步 完 善 香 港 的 版 權 制 度，

從 而 保 障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發 展 。  


